东房[2009]20号

关于做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征缴工作

的通知
各镇(街)房管所、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管理公司、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使我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缴存工作顺利开展，根据市政府《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和监管若干规定》（东府〔2008〕134号）（以下简称《规定》）精神，现就我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缴存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维修资金缴存和监管银行

经公开招标，确定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我市维修资金缴存和监管银行（以下简称专户管理银行），我局已开设维修资金监管专户。

2、 缴存方式

买卖双方有约定维修资金缴存主体的以约定为准，未约定的以《规定》为准。根据房屋销售及办证状况的不同情况，分别在不同环节征缴物业维修资金。

第一种类型：新销售的商品房

（一）自2009年6月10日起，凡是网上销售的商品房，销售时除按要求打印合同、备案证明等材料外，同时打印《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通知书》经建设单位盖章后，由购房人携带购房合同复印件及《通知书》到专户管理银行缴款，银行向缴款人出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作为缴款证明。建设单位或业主到房管所办理合同备案时，必须随资料附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有关单位留存联）。

（二）自2009年6月10日起，非网上销售的商品房，维修资金缴存主体为购房人的，由建设单位在售房时出具《通知书》，购房人携带购房合同复印件及《通知书》到专户管理银行缴款；缴存主体为建设单位的，由建设单位到专户管理银行缴款。银行向缴款人出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作为缴款证明。办理合同备案时，必须随资料附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有关单位留存联）。

第二种类型：已办理合同备案或房地产权证且缴存主体为业主的商品房

（一）在1998年10月1日前或2003年8月31日后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已办理合同备案手续或房地产权证且已办理入住手续的房屋，由业主负责缴存维修资金，缴存方式可按以下两种选其一： 

第一种：到专户管理银行一次性足额缴存。

由物业管理公司出具《通知书》给业主（没有物业管理公司的，由房管所在楼盘张贴缴款通告，业主携带购房合同复印件或房产证复印件到房管所开具《通知书》），业主携带购房合同复印件或房产证复印件及《通知书》到专户管理银行一次性足额缴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第二种：逐月随物业管理费按每平方米1元的标准缴存。

由物业管理公司向我局提出代收维修资金申请（提出申请时应提交《申请书》、《物业管理公司代收维修资金保证书》、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法人代表身份证），经我局批复同意后，物业管理公司将同意代收维修资金的批复在小区显著位置进行通告，并在代收前与业主签订代收协议。业主在每月缴交管理费时，按每平方米1元的标准一同交纳维修资金，物业管理公司在每月收款后十日内必须把代收的维修资金划转到监管专户并出具收款收据给业主，同时每月将维修资金收款明细报我局和专户管理银行；当维修资金达到缴存标准时，物业管理公司应当立即停止收取，并负责到专户管理银行领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发还给业主。

（二）在1998年10月1日前或2003年8月31日后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已办理合同备案手续但未办理入住手续的房屋，由建设单位提前出具《通知书》给业主，业主携带购房合同复印件及《通知书》到专户管理银行一次性足额缴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办理入住手续时，业主必须向建设单位出具维修资金缴存凭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建设单位保留有关单位留存联复印件）；从2009年6月10日起，未缴存维修资金的，建设单位不得将房屋交付给业主。

第三种类型：已办理合同备案或房地产权证且缴存主体为建设单位的商品房

在1998年10月1日至2003年8月31日期间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买卖双方未有约定维修资金缴存主体的房屋，由各镇（街）人民政府、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共同负责向开发单位追缴。建设单位应及时将楼盘原始资料及明细清单提交我局，由我局核实应交存的维修资金金额后向建设单位出具《通知书》，建设单位凭《通知书》到专户管理银行营业网点交存。专户管理银行根据账户分摊明细开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给建设单位，再由建设单位将收据发给业主。

第四种类型：已售且已经缴存维修资金的商品房

对已由建设单位或物业公司征缴的住宅维修资金，按《关于对已征收维修资金实行统一监管的通知》（东房〔2009〕8号）办理划拨及分账手续。分账后，由银行出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给业主。

第五种类型：公有住房

公有住房的维修资金具体交存办法由我局和市财政局另行制定。

三、其他事项

（一）自2009年6月10日起，在办理房地产权证、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手续等业务时，维修资金缴存主体必须足额缴存维修资金并提供《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有关单位留存联），房管所方可受理；建设单位自用物业，在向市交易所提交自用物业申请前，必须足额缴存维修资金。转让房屋时，维修资金随房屋所有权同时转移，新旧业主应做好维修资金缴存资料的交接手续。

（二）根据《规定》要求，各镇（街）人民政府应成立专门的机构并落实专人来配合房管部门做好维修资金的缴存和监管工作。

（三）物业管理公司应向建设单位核实各幢房屋的预售证办理时间，根据发证时间确定缴存主体，经建设单位确认后在小区显著位置和每栋楼出入口进行通告，并书面通知各业主。通告必须将楼房对应的预售证发放日期清楚列出来。对预售许可证发放时间无异议的，物业管理公司必须报当地房管所备案；对预售许可证发放时间有异议的，业主可要求建设单位出示由建设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预售许可证发放时间以同一幢建筑物首次发放为准，延期及变更预售证的不作为界定缴存主体的标准。
（四）专户管理银行应切实做好服务，方便缴款人，可在各房地产项目现场及物业管理处设立收费终端，建设单位、物业管理公司应给予配合。

（五）维修资金户名格式为楼盘-幢-房号，专户管理银行系统完善后，再补发存款凭证或专户卡给房屋所属业主，房屋所有权转移后，维修资金户名不作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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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代收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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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OO九年五月十五日

（联系电话：22240131，22240161）

主题词：房屋  维修资金  征缴  通知  
抄送：各镇（街）人民政府
东莞市房产管理局办公室        2009年5月15日印发

附件1：

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缴款通知书

	缴款人（单位）：

	身份证件号码或法人代码：

	联系电话：

	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

	房屋所有权证编号：

	所属镇（街）：

	楼盘地址：

	建设单位：

	楼盘名称：

	幢号：

	房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套内面积：   平方米
	公摊面积：     平方米

	应缴金额
	住宅：建筑面积（       ㎡）×（40元/㎡）=              元

	
	非住宅：建筑面积（       ㎡）×（50元/㎡）=            元

	金额人民币（大写）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注：

1.请提交《商品房买卖合同》或《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一份及本通知书到东莞银行属下营业网点缴交。（银行需留存以上资料）

2.楼盘信息以《商品房买卖合同》或《房屋所有权证》上的信息为准，如核对信息不一致的，本通知书无效。

3.楼盘名称、幢号、房号的填写要求：如“AA花园BB栋CC房”，则楼盘名称为“AA花园”，幢号为“BB栋”，房号为“CC房”。如“AA花园BB居CC栋DD”，则楼盘名称为“AA花园”，幢号为“BB居CC栋”，房号为“DD”。

通知书签发单位（盖章）：                         银行（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填制人：                                           银行经办人：
附件2-1：
关于维修资金缴存主体的通告

               （小区显著位置用）

广大业主:

根据市政府《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和监管若干规定》（东府〔2008〕134号）和市房管局《关于做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征缴工作的通知》（东房〔2009〕20号）精神，经建设单位确认，本小区各栋楼房维修资金缴存主体如下:

一、属于建设单位缴存维修资金的房屋（1998年10月1日到2003年8月31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有：    
                                                  。
二、属于业主缴存维修资金的房屋（在1998年10月1日前及2003月8月31日后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有：

                                                  。
请相应缴存主体到管理处领取维修资金缴款通知书后，到东莞银行属下营业网点（维修资金专户管理银行）缴存维修资金。缴存标准为住宅40元/ m2、非住宅50元/ m2。

  业主如对缴存主体有异议的，可向建设单位查询预售证明文件。

物业管理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2：
关于维修资金缴存主体的通告

               （每幢出入口用）

广大业主:

根据市政府《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和监管若干规定》（东府〔2008〕134号）和市房管局《关于做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征缴工作的通知》（东房〔2009〕20号）精神，经建设单位确认，本栋楼房预售许可证发放时间为    
年    月  日，维修资金缴存主体为      （1998年10月1日到2003年8月31日取得预售许可证的房屋，维修资金缴存主体为建设单位， 1998年10月1日前及2003月8月31日后取得预售许可证的房屋，维修资金缴存主体为业主）。
请缴存主体到管理处领取维修资金缴款通知书后，到东莞银行属下营业网点（维修资金专户管理银行）缴存维修资金。缴存标准为住宅40元/ m2、非住宅50元/ m2。

  业主如对缴存主体有异议的，可向建设单位查询预售证明文件。

物业管理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关于代收维修资金的申请

东莞市房产管理局：

兹有我司服务的__________楼盘的部分业主同意由我司代收维修资金，根据贵局《关于做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征缴工作的通知》（东房〔2009〕20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特向贵局提出代收申请。我司将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切实做好代收工作，对业主负责。请贵局批复。

                    物业管理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物业管理公司代收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保证书

根据市政府《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和监管若干规定》（东府〔2008〕134号）（以下简称《规定》）和市房管局《关于做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征缴工作的通知》（东房〔2009〕20号）（以下简称《通知》）文件精神，我公司向市房管局提出代收   镇（街）        小区维修资金申请，并保证做到如下几点：

1、严格遵守《规定》和《通知》要求，将每月随物业管理费按每平方米1元的标准收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款项在收款后十日内转入市房管局在东莞银行开设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监管账户，并每月将收款明细报市房管局和专户管理银行。

2、我公司接受并配合市房管局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款项进行监督管理，以保障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款项的安全，维护业主合法权益。

3、代收维修资金属于业主财产，我公司将严格按规定对所代收款项进行划拨，不以任何理由截留或挪用，如违反规定，并对业主造成损失的，我公司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4、本保证书自签定之日起生效，一式三份，市房管局、专户管理银行、我公司各持一份，均具法律效力。              

     物业管理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代收协议书
甲方(业主)：                      

地址：                     电话：              

乙方 (物业管理公司) ：                    
地址：                     负责人：          电话：      

为做好维修资金缴存工作，根据市政府《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和监管若干规定》（东府〔2008〕134号）和市房管局《关于做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征缴工作的通知》（东房〔2009〕20号）精神，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订立如下协议：

1、甲方同意由乙方代收代缴维修资金并出具收款收据给甲方。代收方式：逐月随物业管理费按每平方米1元的标准收取，即人民币    元，（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代收总金额人民币   元，（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代收时间：从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 

2、乙方每月收款后十日内必须把所代收维修资金划转到市房产管理局在东莞银行开设的监管账户。

3、乙方必须每月将维修资金收款明细报市房产管理局和专户管理银行，并配合市房产管理局对代收款项进行监督管理。

4、如乙方不按规定划拨，截留或挪用专项维修资金，责任全部由乙方负责，乙方应按所未及时转入金额日千分之一承担违约金。

5、乙方按总金额代收完毕后，应到专户管理银行代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收据》及其他资料并发还给业主。

6、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7、本协议自各方签定之日起生效，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6：                       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分期缴纳情况明细表

	代收单位（物业管理公司）：                                                                                 时间：    年    月    日                 

	所属镇区：
	楼盘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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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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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存金额
	业主信息
	备 注
　

	
	合同号
	产权证号
	幢号
	房号
	套内面积(㎡)
	公 摊 面  积(㎡)
	建 筑 面 积(㎡)
	住 宅/非 住 宅
	应 缴 合计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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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填表注意事项：
1、合同号为每一单元购房合同号；如无购房合同则填写业主产权证号码
2、建筑面积=套内面积+公摊面积
3、住宅填代码1，非住宅填代码2


	填表示例：
代收单位（物业管理公司）：东莞市金泽物业管理公司                                                          时间：    年    月    日                 
所属镇区：东莞市东城区
楼盘名称：金泽花园
建设单位：东莞市金泽开发有限公司
楼盘地址：东莞市东城区xx路xx号
序号
住宅信息
住宅面积
交存金额
业主信息
备注
备 注
合同号
产权证号
幢号
房号
套 内 面 积 ( ㎡ )
公摊面积(㎡)
建筑面积㎡) ( ㎡ )
住宅/非住宅
应缴合计金额
本月缴存金额
合计已缴金额
业主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或法人代码)
联系电话
　
0001
GB/T 12388.2-2002(0885488)
　
牡丹阁
808
128.38　
13.58　
141.96　
1
5678.4
　
141.96
张三　
441900197901017000
13425637865
　
合计

141.96

5678.4
141.96
141.96


	附件7                      建设单位缴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分户情况表

	缴款单位名称：                                                                               时间：    年    月    日                 

	所属镇区：
	楼盘名称：
	建设单位：

	楼盘地址：

	序号
	住宅信息
	住宅面积
	缴存情况
	业主信息

	
	合同号
	产权证号
	幢号
	房号
	建筑面积(㎡)
	套内面积(㎡)
	公摊面积(㎡)
	住宅/非住宅
	缴存金额
	业主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或法人代码)
	联系电话

	　
	　
	　
	　
	　
	　
	　
	　
	　
	　
	　
	　
	　

	　
	　
	　
	　
	　
	　
	　
	　
	　
	　
	　
	　
	　

	　
	　
	　
	　
	　
	　
	　
	　
	　
	　
	　
	　
	　

	　
	　
	　
	　
	　
	　
	　
	　
	　
	　
	　
	　
	　

	　
	　
	　
	　
	　
	　
	　
	　
	　
	　
	　
	　
	　

	　
	　
	　
	　
	　
	　
	　
	　
	　
	　
	　
	　
	　

	　
	　
	　
	　
	　
	　
	　
	　
	　
	　
	　
	　
	　

	　
	　
	　
	　
	　
	　
	　
	　
	　
	　
	　
	　
	　

	　
	　
	　
	　
	　
	　
	　
	　
	　
	　
	　
	　
	　

	　
	　
	　
	　
	　
	　
	　
	　
	　
	　
	　
	　
	　

	　
	　
	　
	　
	　
	　
	　
	　
	　
	　
	　
	　
	　

	合计
	　
	　
	　
	　
	　
	　
	　
	　
	　
	　
	　
	　

	填表注意事项：
	
	
	
	
	
	
	
	
	
	
	
	
	
	

	1.合同号为每一单元购房合同号；如无购房合同则填写业主产权证号码
	
	
	
	
	
	
	
	
	

	2.建筑面积=套内面积+公摊面积
	
	
	
	
	
	
	
	
	
	
	
	

	3.住宅填代码1，非住宅代码2
	
	
	
	
	
	
	
	
	
	
	
	

	填表示例：
	
	
	
	
	
	
	
	
	
	
	
	
	
	

	如：金泽花园牡丹阁808房，套内面积为128.38，公摊面积为13.58。则填表如下：
	
	
	
	
	
	
	
	

	
	
	
	
	
	
	
	
	
	
	
	
	
	
	
	

	缴款单位名称：东莞市金泽开发有限公司                                                           时间：2009年  6月 30日                 

	所属镇区：东莞市东城区
	楼盘名称：金泽花园
	建设单位：东莞市金泽开发有限公司

	楼盘地址：东莞市东城区xx路xx号
	　
	
	　
	　
	　
	　
	　
	　
	　

	序号
	住宅信息
	住宅面积
	缴存情况
	业主信息

	
	合同号
	产权证号
	幢号
	房号
	建筑面积(㎡)
	套内面积(㎡)
	公摊面积(㎡)
	住宅/非住宅
	缴存金额
	业主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或法人代码)
	联系电话

	0001
	GB/T 12388.2-2002(0885488)
	
	牡丹阁
	808
	141.96
	128.38
	13.58
	1
	5678.4
	张三
	441900197901017000
	13425637865

	合计
	
	
	
	
	141.96
	
	
	
	5678.4
	
	
	

	附件8：

	建设单位/物业管理公司代收维修资金分户情况表

	代收单位名称（建设单位/物业管理公司）：                                                           时间：    年    月    日                 

	所属镇区：
	楼盘名称：
	建设单位：

	楼盘地址：

	序号
	住宅信息
	住宅面积
	缴存情况
	业主信息

	
	合同号
	产权证号
	幢号
	房号
	建筑面积(㎡)
	套内面积(㎡)
	公摊面积(㎡)
	住宅/非住宅
	缴存金额
	业主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或法人代码)
	联系电话

	　
	　
	　
	　
	　
	　
	　
	　
	　
	　
	　
	　
	　

	　
	　
	　
	　
	　
	　
	　
	　
	　
	　
	　
	　
	　

	　
	　
	　
	　
	　
	　
	　
	　
	　
	　
	　
	　
	　

	　
	　
	　
	　
	　
	　
	　
	　
	　
	　
	　
	　
	　

	　
	　
	　
	　
	　
	　
	　
	　
	　
	　
	　
	　
	　

	　
	　
	　
	　
	　
	　
	　
	　
	　
	　
	　
	　
	　

	　
	　
	　
	　
	　
	　
	　
	　
	　
	　
	　
	　
	　

	　
	　
	　
	　
	　
	　
	　
	　
	　
	　
	　
	　
	　

	　
	　
	　
	　
	　
	　
	　
	　
	　
	　
	　
	　
	　

	　
	　
	　
	　
	　
	　
	　
	　
	　
	　
	　
	　
	　

	　
	　
	　
	　
	　
	　
	　
	　
	　
	　
	　
	　
	　

	合计
	　
	　
	　
	　
	　
	　
	　
	　
	　
	　
	　
	　

	填表注意事项：

	1.合同号为每一单元购房合同号；如无购房合同则填写业主产权证号码

	2.建筑面积=套内面积+公摊面积

	3.建设单位或物业管理公司应保证实际缴款的金额与《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监管协议书》上约定的建设单位或物业管理公司缴款金额以及上述表中“缴存金额”的总和完全一致

	4.住宅填代码1，非住宅填代码2

	填表示例：

	如：金泽花园牡丹阁808房，套内面积为128.38，公摊面积为13.58。则填表如下：
	

	　

	代收单位名称（建设单位/物业管理公司）： 东莞市金泽开发有限公司                                   时间：2009年  6月 30日                 

	所属镇区：东莞市东城区
	楼盘名称：金泽花园
	建设单位：东莞市金泽开发有限公司

	楼盘地址：东莞市东城区xx路xx号

	序号
	住宅信息
	住宅面积
	缴存情况
	业主信息

	
	合同号
	产权证号
	幢号
	房号
	建筑面积(㎡)
	套内面积(㎡)
	公摊面积(㎡)
	住宅/非住宅
	缴存金额
	业主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或法人代码)
	联系电话

	0001
	GB/T 12388.2-2002（0885488）
	　
	牡丹阁
	808
	141.96
	128.38
	13.58
	1
	5678.4
	张三
	441900197901017000
	13425637865 

	合计
	　
	　
	　
	　
	141.96
	　
	　
	　
	56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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